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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肃 省 语 言 文 字 工 作 委 员 会 
甘 肃 省 教 育 厅 

 
甘教人„甘语委„2020‟1 号 2017‟9号 

 

 

甘肃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甘肃省教育厅
转发教育部语用司关于在疫情防控下统筹

做好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、语委，各有关学校： 

    现将《教育部语用司关于在疫情防控下统筹做好普通话

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》(教语用司函„2020‟2 号)转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，并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要求。 

  一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。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是教

师、播音员、节目主持人、演员等专业人员必备的任职条件，

也是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师范类院校毕业生求职就业重要的

资格证书，对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、做好教师资格认证具有

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、教师资格认定

的关键时期，各市（州）教育局、语委，设语言文字培训测

试站的有关高校、中等职业学校（以下简称“有关学校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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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下做好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重要意

义，切实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严格按照《教育部

语用司关于在疫情防控下统筹做好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

通知》要求，统筹谋划，超前部署，完善测试工作方案，强

化各语言文字培训测试测试站（点）的疫情防控能力，为安

全稳妥恢复测试工作奠定基础，确保疫情防控和普通话水平

测试两手抓、两不误。 

    二、扩大服务供给努力缓解供需矛盾。为更好地服务广

大考生，进一步扩大测试服务供给，缓解因疫情导致社会考

生数量剧增以及缓考积压形成的测试高峰压力，防止“一哄

而上，考生扎堆，考位难求”等现象的发生，省语委、省教

育厅决定，从即日起，取消我省语言文字培训测试站参加测

试人员的范围限制。各测试站都可面向社会和学校组织开展

普通话培训和普通话水平测试，参加培训测试人员范围不受

所在区域和学校的限制。各测试站不得拒绝非本地区、非本

校人员报名参加测试。各市州、有关学校要提前制定测试工

作预案，及早做好各项工作准备，通过增加测试批次、扩大

测试规模、提高测试组织和评分工作效率等，齐心协力，努

力化解积压形成的测试高峰压力，确保完成测试任务。 

三、分区分站有序恢复测试。各市（州）教育局、语委

及有关学校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，在当地党委、政府的统一

领导下，按照分级分类精准防控要求，科学评估疫情防控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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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，确定恢复测试时间，分区分站有序恢复测试。一要严守

底线。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前不得组织测试，防控措施不到

位坚决不开考。二要严格审批。恢复测试时间不搞全省一刀

切，坚持分区分站、逐步恢复的原则，测试站恢复测试条件

成熟一个、申请一个、审批一个。在当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

后，各市（州）教育局、语委报请市（州）政府同意（有关

学校需事先征求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同意）后，向省语委、

省教育厅提出恢复测试申请，经省语委、省教育厅批准后，

按正常程序组织开展测试工作。三要严密组织。普通话水平

测试考场相对封闭、人员流动量大、设备共用率高，安全防

疫难度大。各地、各学校要严格按照防控工作要求和测试工

作规程，把防控要求细化到测试组织的每一个环节，做好测

试各个环节工作。测试前要做到防控预案、开考方案和应急

处置预案齐全，确保疫情防控设备、体温测试设备、消杀防

护用品到位；测试中要做到环境卫生整洁、消杀防护及时、

候测室备测室人员间隔距离合理、考生信息登记和体温检测

无遗漏；测试后要及时疏散考生，全面进行环境消杀，如实

上报测试情况。四要广泛宣传。恢复测试时间一旦确定后，

要及时面向社会广大考生进行宣传，公布各测试站全年测试

计划，畅通联系咨询渠道，打消考生思想顾虑，引导社会人

员分散报名，优先保障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参与教师资格考试

人员等重点群体的考试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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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加强领导做好条件保障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语委

和有关学校要加强对疫情防控下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

领导，指导测试实施机构制定应急处置预案，配备疫情防护

设备和体温监测设备，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保障，落实各项防

控措施，坚决消除测试过程中的疫情风险隐患，筑牢安全防

线，确保测试工作安全平稳有序开展。 

     

     附件：教育部语用司关于在疫情防控下统筹做好普通 

话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 

 

 

 

甘肃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     甘肃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 月 31 日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教育部语用司，各市州人民政府，兰州大学，西北民族大学。 

甘肃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20年 4月 3日印发 
 
 


